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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202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下文简称“侨法”）颁布 30 周年。30年间，通过“侨法”，国内归侨侨眷与海外华侨更好地保护了自己的权益。“侨法”

涵盖了归侨侨眷、海外华侨华人的基本权益。在此，我们主要围绕侨胞重点关注的身份界定、“三侨生”教育升学、婚姻家庭、养老金领取、回国定居等问题，以问答的形式宣

传普及“侨法”。

一、身份界定问题
1.华侨、外籍华人和中国公

民的区别是什么？

中国公民就是具有中国国

籍的人。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

的中国公民。

（1）“定居”是指中国公民已

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

权，并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

年，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 18

个月。

（2）中国公民虽未取得住

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

已取得住在国连续 5 年以上

（含 5年）合法居留资格，5 年内

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于 30

个月，视为华侨。

（3）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包

括公派和自费）在外学习期间，

或因公务出国（包括外派劳务

人员）在外工作期间，均不视为

华侨。

（4）外籍华人是指已加入

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

国籍后裔；中国公民的外国籍

后裔。

2.归侨、侨眷是指哪些人？

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

侨。

（1）“回国定居”是指华侨放

弃原住在国长期、永久或合法

居留权并依法办理回国落户手

续。

（2）外籍华人经批准恢复

或取得中国国籍并依法办理来

中国落户手续的，视为归侨。

侨眷是指华侨、归侨在国

内的眷属。

（1）侨眷包括：华侨、归侨的

配偶，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兄

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

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同华侨、

归侨有长期扶养关系的其他亲

属。

（2）外籍华人在中国境内

的具有中国国籍的眷属视为侨

眷，其范围同上。

3. 侨眷身份什么情况才会

改变？

华侨、归侨去世后或华侨

身份改变后，侨眷身份不变。依

法与华侨、归侨及其子女解除

婚姻关系，或与华侨、归侨解除

抚养关系，侨眷身份丧失。

二、教育就学问题
华侨、华侨子女如何回中

国上学？

【义务教育阶段】

在义务教育阶段，涉侨教

育政策针对的主体为华侨子

女，华侨子女的身份既包括华

侨也涵盖外籍华人。华侨子女

在其国内监护人户口所在地实

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就读，视同

当地居民子女办理入学手续，

免缴学费和杂费。国内监护人

的选择，原则上按照父母；祖父

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

的其他亲属、朋友的顺序确定。

（注：就读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或

者民办学校，不免缴）

【高中阶段】

华侨学生可以在其父母出

国前或其祖父母、外祖父母户

籍所在地参加高中阶段学校

考试招生，与当地户籍学生享

受同等政策。教育行政部门和

学校根据华侨学生所持中国

护照建立学籍。被高中阶段学

校录取的华侨学生缴纳学费

的收费标准与当地学生一致。

【高等教育阶段】

报考条件：华侨学生可以

参加内地（祖国大陆）普通高等

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地

区学生考试（简称“联招”考

试）。华侨学生的考试报名资

格是：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

（须为学历教育），考生本人及

其父母一方均须取得住在国

长期或永久居留权，并已在住

在国连续居留 2 年（截至报名

结束日），2 年内累计居留不少

于 18 个月，其中考生本人须

在报名前 2 年内在住在国实

际累计居留不少于 18 个月。

若考生本人或其父母一方未

取得住在国长期或永久居留

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 5 年

以上（含 5 年）合法居留资格、

5 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

于 30 个月，且考生本人在报名

前 5 年内在住在国实际累计居

留不少于 30 个月的，也可参加

报名。

报考材料：

（1）与考生具有华侨身份

父母一方法律关系的证明文

书；

（2）经中国驻外使领馆领

事认证的本人及其父母一方获

得外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的证

明材料（中文版，须注明已在住

在国连续居留时间及两年内实

际累计居留时间）；

（3）考生本人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护照；

（4）高中毕业文化程度（须

为学历教育）的证明材料。

“三侨生”“归侨学生、归侨

子女和华侨在国内的子女”，简

称“三侨生”。“三侨生”参加中

考、高考，可按当地有关规定享

受加分照顾。

三、婚姻家庭问题
1、如何办理结婚登记？

华侨、外籍华人同内地居

民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

到内地居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

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办理结婚登记的华侨应出

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

（1）本人的有效护照；

（2）居住国公证机构或者

有权机关出具的、经中国驻该

国使领馆认证的本人无配偶以

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

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证

明，或者中国驻该国使领馆出

具的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

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

旁系血亲关系的证明。

办理结婚登记的外籍华人

应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

（1）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

其他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

（2）所在国公证机构或者

有权机关出具的、经中国驻该

国使领馆领事认证或者该国

驻华使领馆认证的本人无配

偶的证明，或者所在国驻华使

领馆出具的本人无配偶的证

明。

特别规定：

①华侨与华侨、华侨与其

他中国公民在国外的，可以向

中国驻外使领馆申请办理婚姻

登记。

②华侨与外籍华人、华侨

与华侨要求在内地办理结婚登

记的，如果当事人能够出具《婚

姻登记条例》规定的相应证件

和证明材料，当事人工作或者

生活所在地具有相应办理婚姻

登记权限的登记机关应予受

理。

2、如何办理离婚登记？

【旅居国外的中国公民申办

离婚】

（1）在国内婚姻登记机关

或驻外使领馆登记离婚；

（2）向国内法院起诉离婚；

（3）向住在国相关机构提

起离婚诉讼。

所需证件：

1.结婚证、离婚协议书；

2. 国内公民需携带本人户

口本、身份证；

3.华侨需携带有效护照、其

他有效国际旅行证件。

【中国公民与华人办理离

婚】

要求在中国境内办理离婚

的，无论是双方自愿还是一方

要求离婚，都必须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四、回国投资问题
1. 华侨在境内投资的形式

有哪些？

华侨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

者共同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投

资企业；华侨取得中国境内企

业的股份、股权、财产份额或其

他类似权益；华侨单独或者与

其他投资者共同在中国境内投

资新建项目；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的投

资。

2.华侨在国内设立公司，是

否属于外商投资？

根据规定，华侨在国内投

资设立公司，不属于法律意义

上的外商投资。但是，华侨在

境内投资举办：拥有全部资本

的企业；合资经营企业；合作

经营企业，凡符合相关规定

的，可享受相应的外商投资企

业待遇，如企业所得税优惠

等。

3. 华侨在境内投资兴办企

业，需要在那里申请？

当地对外经济贸易部门或

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审批机

关。

4. 华侨在境内投资兴办企

业，在人员管理上有什么规定？

从境外聘请的技术和管理

人员，可申请办理多次出入境

的证件；可委托境内的亲友为

其代理人，代理人应持有具有

法律效力的委托书。

五、国内养老金问题
1.华侨华人、归侨侨眷领取

养老金需满足什么条件？

华侨、外籍华人和归侨侨

眷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 15

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达

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

满 15 年的，可以延长缴费至满

15 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延

长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办法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退休后出国定居，养老待

遇会变吗？

已达到法定退（离）休年龄

并办理了相应的退（离）休手

续，出境定居或者加入外国国

籍的，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的退

（离）休待遇不变。参加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已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

出境定居或者加入外国国籍

的，享受的养老保险待遇不变。

3.归侨侨眷养老金被停发、

扣发、侵占或挪用，该怎么办？

有关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

门应当责令补发，并依法给予

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4.2015 年 7 月 1 日起实行

的新规定与此前办理“健在证

明”的做法有什么区别？是政策

变化了吗？

2015 年 7 月 1 日起实行的

《关于在境外居住人员领取养

老金资格审核表有关问题的通

知》相比此前办理“健在证明”

的有关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

变化：

（1）名称变化。原“出境定

居离退休、退职人员健在确认

表”更名为“在境外居住人员领

取养老金资格审核表”。

（2）手续简化。此前申办“健

在确认表”，申请人需提供有效

护照、居留证及离退休证等，新

规定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离退

休证等证件，仅需提供有效护

照、居留证件。

（3）更人性化。因身体、路

途等原因无法亲自到使领馆办

理的申请人，可委托他人代为

办理或邮寄办理。

新规最大的特点是延续了

此前“当场发证、免费办证”的

做法，申请人到中国驻外使领

馆办理上述审核表，可当场领

取并免费办理。

六、回国定居问题
华侨回国定居是华侨按规

定办理回国落户手续，取得或

恢复国内户籍；华侨如在国内

短期居住，无须办理回国定居

手续。

华侨申请回国内定居，可

以向拟定居地的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侨务部门提出，符合

条件的，由省级或者市级人民

政府侨务部门签发《华侨回国

定居证》，华侨本人凭《华侨回

国定居证》在拟定居地县级公

安机关办理常住户口登记，领

取居民身份证。华侨申请回国

定居，拟定居地为原户籍注销

地的，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已在国内连续居住一定时间；

有稳定生活保障和合法固定住

所。拟定居地为非原户籍注销

地的，除符合以上条件外，还应

当符合拟定居地所属省、市级

人民政府侨务部门和公安机关

联合制定的《华侨回国定居办

理工作规定》的实施办法规定

的条件。

华侨申请回国定居应提交

的材料：

（1）回国定居申请表；

（2）自愿放弃国外居留资

格声明书；

（3）有效护照或者旅行证

及复印件；

（4）符合规定的照片；

（5）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

证或者公证的华侨在国外的居

留证明或者其他可以证明其居

留事实的材料；

（6）与受理条件相关的其

他证明材料。

各省（区、市）政府侨务部

门会同公安部门制定有《华侨

回国定居办理工作规定》的具

体实施办法，华侨申请办理回

国定居，应当按照各地的具体

规定进行办理。需有关部门、单

位出具的证明事项，凡是能通

过部门间信息共享平台获取

的，原则上应一律取消。


